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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视域下诉诸情感谬误的认定研究
徐梦醒

湖北大学 法学院，湖北省武汉市，430062；

摘要：在刑事审判中，情感要素常被用于影响法官或陪审团的判断，但这种引导性论辩若缺乏理性支撑，可能引

发论证谬误。情感虽为非理性要素，但并非全然负面，其在法律修辞中可作为辅助工具，增强论证的说服力。然

而，情感的过度运用可能导致修辞过度，模糊理性论辩的边界。因此，需以交往理性化解情感与理性之间的矛盾，

通过主体间性激发听众的理性反思，避免情感对论证的不当干预。文章强调，法律修辞应宽容地评估情感因素的

积极作用，同时确保其不偏离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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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论证中的诉诸情感谬误（fallacies

appealling to emotion）

情感是一种针对某种刺激瞬时产生的神经生理体

验。这种刺激引发了生理和心理反应的互动机制，使主

体明晰了与激发这种影响力的关系模式，并选择做出处

理的方法。
[2]
情感作为非理性要素，体现了主体的某种

态度、情绪、品性乃至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等，与

其内在感受和身心体验协调一致，从而使主体通过生理

评价和经验求证从而保有、调整或者取消针对特定对象

的态度。情感要素对于论证本身的合理性影响是决定其

谬误性的关键，听众的理性反思与批判力有可能受到感

动、恐惧、怜悯、愤慨等情绪的影响而偏移甚至削弱，

进而论证进程可能受到武断操纵，无法满足逻辑完整性

与情境关联性要求。问题的关键在于，论证主体基于其

系统化的心智能力（mental abilities）以及社会实践

理解力，是否能够有效地处理涉及情绪感知、态度体会、

经验评价当中涉及情感的理解、评价甚至操控，从而理

性有效地解决涉及情感判断问题。在此基础上，论证能

够影响听众的情感起伏的限度、基于情感影响判断力以

及可能选择的引导力、诉诸情感要素可能运用的辅助方

式如通过情节渲染、音调高低与语速缓急，甚至背景音

乐、图片例证等等应当约束在怎样的规范性界限以内，

都决定了诉诸情感的论证的谬误性程度。

借助情感要素通常被论者用来掩盖不具备充分说

服力的证据的情形。
[3]
诉诸胁迫（argumentum ad

baculum）、诉诸怜悯（argumentum ad misericordiam）、

诉诸群情（argumentum ad populum）以及人身攻击谬

误（argumentum ad hominem）等谬误都可以视为源于

试图通过情感要素的干涉，从而在需要承担证明责任，

而未能给出具备足够相关性，并且充分恰当的理性求证

的情况下，使听众接受其观点。诉诸情感的论证如果能

够结合充分证据以及深度的论述，就从本质层面上不具

备谬误性，而是能够通过其诉诸情感指涉的听众范围产

生某种说服力的。例如律师斯伟江在李庄案的辩护词开

头就指出：

“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理，程序屡屡违法，

漏洞百出。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强管的案子，程序

上千疮百孔。程序正义犹如交通规则，如果今天江北区

公检法可以这样不顾交通规则，把李庄撞回监狱，明天

任何一个老百姓也可以被撞进监狱，甚至包括在座各位，

谁也不能幸免。

再比如，在 1995 年的一起肖像权案件中，辩护律

师试图证明原告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失，在辩护词中指

出：

“两原告均是稳重、温和之人，不善于也不愿意表

现和张扬自己。本来，他们的新婚安排得宁静、紧凑，

但就在蜜月之中即被告知肖像被侵权，平静温馨的生活

立刻被打乱了。……新婚本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但原

告的美好生活刚刚开始就不得不为此事大费口舌向有

关人员解释原委，并为此大伤精力直至影响各自的工作

和学习，这样的精神损害难道不严重吗？”
[5]

包括上述两例在内的诸多辩护词，以及其他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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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论证言说中，诉诸情感论证模式通常作为辅助核心证

据证明力的诠释性依据和烘托性背景。通常饱含激情的

论辩在使听众产生了关于对与错、善与恶、正与邪应当

如何判断的启发时，这种论证恰恰具有强大说服力和批

判力。听众基于反应性情感体验，通过其心理层面上激

发的热情、怜悯、愤慨等等情绪的瞬间反馈，信息的接

纳者与传递者借此确立了一种心理甚至人性层面上的

纽带，从而通过互动使受众转换为论辩情境的积极参与

者。听众能够在论辩起初意图营造的情感氛围当中逐步

接受实体和程序层面上的理性证明。同时，这种要求也

决定了诉讼论证中借助情感要素的选择空间远远小于

日常对话，尤其是成功的广告宣传中的相关情绪表达，

属于“戴着镣铐的歌舞”。未经反思的情感反应可能导

致论证谬误的产生。而这种谬误的判断又由于需要通过

主体内心体验事后的清醒辨识、剖析并检验，决定了诉

诸情感谬误的断定存在困难。从法庭审理的理性批判原

则着手，法律论证对情感要素的运用不应当干预、模糊、

阻碍对方质疑和批判论辩依据的实质说服力和论辩模

式选择的合理性程度。

2 应当以交往理性化解诉诸情感方式的矛盾

言说者如果借助具有虚假相似性的例证转移听者

的注意力，就无法获得合法的效力基础，这种具有蒙蔽

与诱导效果的策略性“掩饰”，加上情感影响力的渲染

和虚构，就有可能误导听众，并回避其论证谬误的彰显

出来的不合理性。“考虑到识别这种隐含于多数非形式

谬误中的合理性例证的难度，好的论证往往比坏的论证

的特点的考究更加容易。”
[6]
而从方法论层面，通过这

种策略性分析可以将谬误问题转换为合理性边界如何

确定或者识别（identify）的问题，而这个边界本身的

不清晰又将谬误的相对性认知推进到更深的层次，从而

将言说目的与交往进程中的实体与程序要件结合起来。

总的来说，如何有效应对情感在法律修辞中的积极与消

极作用，是分析诉诸情感谬误问题的关键。情感因素内

在地构成非理性因素，很有可能无法确保理性论辩程序

的推进。无论是对论证话语还是文本、公诉还是答辩意

见、论辩表达还是裁判陈述……其中都有可能包含相当

一部分情感表达、语气渲染，遗漏疏忽、前后矛盾，刻

意隐瞒、突出强调等等。日常的语言是非理性的，但使

其理性化是我们的任务，至少使其保持清晰的标准。并

且，主体对需求的表达未必总是建立在法律规范的要件

体系当中，需要对其进行制度上的重构，并针对论辩主

题进行批判性解析和辨识，从而在结合其证据和理由的

基础上对其合理性进行考察。主体间性可以激发听众的

理性，使其从对方灵巧、高明的话语“催眠”中唤醒，

而不至于深陷对方话语形构、渲染和烘托出的深度知觉

甚至情感体验，即从“感觉”走向“觉察”，从而使交

往理性确保修辞论辩中对话的理性推进。

从主体间相互意图构建的关系图景的角度来看，话

语者和听众之间实质上是“互为听众”并且“互为修辞

者”。所以，虽然在佩雷尔曼看来，言说者试图影响的

对象是“普遍听众”，但双方都在生活世界中具备交往

权力。因为虽然话语是交际性的或对话性的，这种对话

离不开“带有意义的主体、说话者或者‘法律典籍’”，

这些元素都试图控制并表述他们自己的意义。“意义是

一个自我形成的属于作者的实体。”
[7]
从交往理性超越

了单一“听众”角色，因而，普遍听众作为理性的个体

所组成的群体性范畴，包容了这样的理念，即听众本身

也是话语和修辞策略的运用者，也需要对方作为“听众”

的认同。“谁要是诉诸普泛听众，他也是在诉诸自身，

因为其自身也是这种听众的一员。”
[8]
对方的同意是论

证成功的标志，但同时也意味着他认同了更复杂、更具

逻辑性的甚至更加合理的结论的得出，促使法律主体提

升自身对于话语象征性内涵的领悟，从而在论辩中有效

获取可资利用、调试或者反思与质疑的资源。

3 诉诸情感谬误应以“修辞过度”为界限

情感回应的首要分类，是积极和消极层面的。法律

论辩领域中涉及的案件，通常是在发生了不可欲的权益

侵害而导致，因而很难确保和积极的情感要素相关联，

当然这里也存在例外。比如家事案件如婚姻、抚养和继

承等都涉及个体的幸福生活。在家事审判中诉诸情理感

化能够有效推进社会平安和谐的建设，像 2016 年 6月 2

3日南京玄武区法院一份离婚判决书中提到“亲要见面，

爱要用心。相爱一辈子，争吵一辈子，忍耐一辈子，这

就是夫妻。”再如 2016 年 12 月 15 日，江苏省泰州市

法院作出的一份离婚判决书中写到“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宋词和“本院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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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情愿目睹劳燕分飞之哀景，遂给出一段时间，以冀望

恶化的夫妻关系随时间流逝得以缓和……”
[9]
这些表述

表面上可能存在诸多学者批判的那样意味着不够严谨

和过于散文化表达的问题，但事实上，这其中体现出来

的就是诉诸情感的“修辞过度”问题。毕竟，法律是决

定善良和公平的一种艺术。是否“修辞过度”，在于看

司法审判是否把握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落脚点，是

否从人性化的角度对当事人进行了有效的感化和教育，

是否让当事人在这种修辞当中感受到重塑生活的希望。

这种情感从一定程度上搭建了用最为恰到好处的方式

矛盾化解的“共情”平台，实现情理法的有效结合。如

果判决书或者司法论辩中达到了这样的修辞效果，就不

能说是“修辞过度”。

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对法律的信仰本身蕴

含着对法律公平正义之价值理想的追求。公平的情感诉

求表征法治的精神。人的情感中包含着对社会关系评价

的道德标准。甚至可以说，情感应当在道德哲学当中扮

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非理性因素

对法律论辩规范性的干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

视它。
[10]
隐喻的符号意义贯穿从思维模式化倾向引导下

的形式逻辑推演，到模糊逻辑在生活世界语言运用规律

的探索之中，而修辞则贯穿在这层层推进的人文探索和

法律发展运作精髓的探求中。本文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说

明情感在法律修辞当中胜过理性的作用，而是尝试通过

分析修辞话语中蕴含的情绪要素，从而为诸多行为在涉

及动机、意图以及其他主观心态相关的诠释中找到更为

恰当的理由或者依据。总而言之，法律修辞不应当将情

感因素拒之门外，而应当宽容地评估其在法律话语中的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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